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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宁波丝诺化妆棉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宁波国检贸易便利化服务中心）、宁波海关

技术中心、宁波纺织行业协会、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艾特柔（浙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浩川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宁波艾迷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唯丝蔻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波、任清庆、冯云、刘健、刘建萍、张治东、胡启源、冯思最、孔磊、史明。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张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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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棉柔巾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全棉柔巾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

运输、贮存及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以棉纤维为原料，经非织造工艺加工而成且未经染色及印花的清洁人体皮肤用干态擦

拭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03.1 棉花 第1部分 锯齿加工细绒棉 

GB/T 1616—2014 工业过氧化氢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910（所有部分）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6529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GB/T 7573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 15979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GB/T 17593（所有部分）纺织品 重金属的测定 

GB/T 18318.1 纺织品 弯曲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斜面法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18412（所有部分）纺织品 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GB/T 18885—2020 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 

GB/T 24218.1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1部分：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24218.3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3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GB/T 24218.6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6部分：吸收性的测定 

GB/T 24218.10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10部分：干态落絮的测定 

GB/T 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T 40276—2021 柔巾  

FZ/T 01057（所有部分）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101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测定 物理法 

《中国药典》（2015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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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设计研发 

4.1.1 应具备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设计具备清洁、擦拭、护肤等不同功能的产品。 

4.1.2 应具备纸张压花设计软件，按不同花纹需求进行设计。  

4.2 原材料 

4.2.1 棉花颜色等级应符合 GB 1103.1中 3级及以上。 

4.2.2 双氧水应符合 GB/T 1616—2014 中优等品要求。 

4.2.3 纯化水应符合《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中纯化水要求。 

4.3 工艺及装备 

4.3.1 应具备从原棉生态脱脂漂白到全棉非织造无纺布到全棉柔巾成型包装的完整生产链。 

4.3.2 装配与包装车间空气中细菌菌落总数应≤2000 CFU/m
3
；工作台表面细菌菌落总数应≤15 CFU/cm

2
；

工人手表面细菌菌落总数应≤200 CFU/只手，并不得检出致病菌。 

4.4 检验检测 

4.4.1 应开展规格尺寸偏差率、内装量短缺量、外观疵点、网孔或表面压花、柔软性、单位面积质量变

异系数（CV值）、pH 值、异味、吸水性、断裂强力、微生物等项目的检测。 

4.4.2 应配备检验台、柔软性测试仪、酸度计、电子天平、电子强力机、净化工作台、培养箱等检测设

备。 

5 技术要求 

5.1 内在质量 

内在质量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内在质量要求 

项目 要求 

纤维含量/% 符合 GB/T 29862 要求 

单位面积质量变异系数（CV 值）/% ≤8 

甲醛含量/（mg/kg） ＜20 

pH 值 4.0～7.5 

异味 无 

断裂强力/N 
干态 ≥15.0  

湿态 ≥12.0 

柔软性 
纵、横向弯曲长度

/(cm) 

M≤70 ≤3.5 

M＞70 ≤4.0 

落絮系数 ≤4.2 

吸水性 
液体吸收时间/s ≤3.0 

液体吸收量/% ≥700 

荧光增白剂 不应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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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内在质量要求（续） 

项目 要求 

可萃取重金属含量

/(mg/kg)  

锑 ＜30.0 

砷 ＜0.2 

铅 ＜0.2 

镉 ＜0.1 

铬 ＜1.0 

铬（六价） ＜0.5 

钴 ＜1.0 

铜 ＜25.0 

镍 ＜1.0 

汞 ＜0.02 

农药残留量
a
/ (mg/kg)   ＜0.5（总计） 

    注：M 为柔巾产品实测单位面积质量，单位为 g/m
2
。 

a 
按照 GB/T 18885—2020 中“婴幼儿用品”的规定考核，农药清单见 GB/T 18885—2020 附录 B。 

5.2 微生物 

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微生物指标要求 

项目 要求 

细菌菌落总数/（CFU/g） ≤200 

真菌菌落总数/（CFU/g） ≤100 

大肠菌群 不应检出 

致病性化脓菌
a
 不应检出 

 a 
致病性化脓菌指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5.3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要求 

规格尺寸偏差率/% ≥-5.0 

内装量的短缺量/张（片或抽） 
Q≤50 0 

Q＞50 ≤Q×1%
a
 

外观疵点 应洁净，不应有异物、破损、污渍等疵点 

网孔或表面压花
b
 应均匀 

注：Q 是指最小销售包装单元中标称的柔巾数量，单位为张、片、抽。 

a
 Q×1%的计算结果取整数，如果出现小数，则将该整数位加 1 作为结果。 

b 
仅考核含有网孔或表面压花设计的全棉柔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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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纤维含量 

纤维含量按GB/T 2910（所有部分）、FZ/T 01057（所有部分）和FZ/T 01101规定执行。  

6.2 单位面积质量变异系数（CV 值） 

按GB/T 24218.1规定执行。其中剪取圆形或方形的试样10块，每块试样面积为100 cm
2
。测试并记

录每块试样的质量，精确至0.001 g，计算单位面积质量变异系数（CV值），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6.3 甲醛含量 

按GB/T 2912.1规定执行。 

6.4 pH 值 

按GB/T 7573规定执行，采用0.1 mol/L氯化钾溶液萃取。 

6.5 异味 

按GB 18401—2010中6.7规定执行。 

6.6 断裂强力 

按GB/T 24218.3规定执行，其中名义夹持距离为50 mm。 

6.7 柔软性 

按GB/T 18318.1规定执行。 

6.8 落絮系数 

按GB/T 24218.10规定执行，以3 μm～25 μm的粒径范围计算试验结果。如果纯棉柔巾尺寸无法满

足测试要求，可使用双面胶对纯棉柔巾试样进行拼接处理，其中拼接部位宽度应不超过10 mm。 

6.9 吸水性 

按GB/T 24218.6规定执行。 

6.10 荧光增白剂  

按GB/T 40276—2021中5.15规定执行。 

6.11 可萃取重金属含量 

按GB/T 17593（所有部分）规定执行。 

6.12 农药残留量 

按GB/T 18412（所有部分）规定执行。 

6.13 微生物指标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ZB 3808—2024 

5 

按GB 15979规定执行。 

6.14 规格尺寸偏差率 

按GB/T 40276—2021中5.20规定执行。 

6.15 内装量短缺量的测定 

按GB/T 40276—2021中5.21规定执行。 

6.16 外观疵点、网孔或表面压花 

按GB/T 40276—2021中5.22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以相同原料、相同工艺生产的同一规格的同一生产批次产品为一个检验批。 

7.2 检验分类 

7.2.1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按本文件的要求进行检验，符合文件要求可出厂。 

7.2.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生产试制定型检验； 

b）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工艺等发生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d）停产三个月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3 检验项目 

7.3.1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质量、单位面积质量变异系数（CV 值）、pH 值、异味、断裂强力、柔软

性、吸水性和微生物。 

7.3.2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 5章的全部项目。 

7.4 抽样方案 

7.4.1 内在质量 

依据GB/T 2828.1的正常检验一次抽样进行，按特殊检查水平S—1，接收质量限为AQL=4.0。内在质

量的抽样检验方案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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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内在质量抽样方案 
                                                                              单位：箱/件 

批量 N 样本量 n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35000 3 0 1 

≥35001 13 1 2 

7.4.2 微生物 

从检验批中随机抽取足够数量用于各项指标检验和留样的样品，抽样的最小销售包装不应有破损，

测试前不得开启。 

7.4.3 外观质量 

依据 GB/T 2828.1 的正常检验一次抽样进行，按特殊检查水平 S—3，接收质量限为 AQL=6.5。外观

质量的抽样检验方案见表 5。 

表 5 外观质量抽样方案 

                                                                           单位：箱/件 

批量 N 样本量 n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50 2 0 1 

51～500 8 1 2 

501～3200 13 2 3 

3201～35000 20 3 4 

≥35001 32 5 6 

7.5 判定规则 

7.5.1 内在质量的判定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按照7.3的规定，根据5.1对批样的每个样本进行内在质量评定，符合5.1

要求的，则判定为内在质量合格，否则为不合格。如果所有样本内在质量合格，或不合格数不超过表4

的接收数Ac，则该批产品内在质量合格。如果不合格样本数达到了表4的拒收数Re，则该批产品质量不

合格。 

7.5.2 微生物的判定 

按照5.2对样本进行微生物评定，符合5.2要求的，则判定为微生物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5.3 外观质量的判定 

按照5.3对批样的每个样本进行外观质量评定，符合5.3要求的，则判定为外观质量合格，否则为不

合格。如果所有样本外观质量合格，或不合格样本数不超过表5的接收数Ac，则该批产品外观质量合格。

如果不合格样本数达到了表5的拒收数Re，则从该批产品中按7.4.3规定重新取样进行复验，如果结果仍

有不合格样本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外观质量不合格。 

7.5.4 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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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7.5.1、7.5.2和7.5.3判定均为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识、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识 

产品标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产品名称（含“柔巾”字样）； 

b）执行标准编号； 

c）纤维成分及含量； 

d）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或生产批号及限期使用日期； 

e）产品规格（以长度×宽度表示）； 

f）内装量（片数或张数或抽数）； 

g）产品合格标识； 

h）生产企业（或产品责任单位）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 

i）如有添加剂，添加剂的所有成分名称：应采用《化妆品成分国际命名（INCI）中文译名》中的

成分名称，对于未被《化妆品成分国际命名（INCI）中文译名》覆盖的名称，可依次采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的名称、化学名称或植物学名称。 

8.2 包装         

8.2.1 产品包装应防尘、防潮和防霉等。  

8.2.2 直接与产品接触的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清洁，产品包装应完好，包装材料应具有足够的密封

性和牢固性，以达到保证产品在正常运输与贮存条件下不受污染的目的。 

8.2.3 产品的销售包装应能保证产品不受污染，销售包装上的各种标志信息应清晰且不易褪去，产品标

志使用的汉字、数字和字母，其字体高度应不小于 1.8 mm 或使用小 7号以上字号。 

8.3 运输 

8.3.1 运输时应使用洁净的运输工具，防止产品污染。 

8.3.2 搬运时应注意包装完整，不应从高处扔下，以防损坏外包装。 

8.4 贮存 

应贮存于清洁、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防止与有害有毒的物质混存，远离火源。 

9 质量承诺 

9.1 产品在正常存放条件下，承诺保质期为 5年。  

9.2 产品质量有异议或咨询时，生产企业（或产品责任单位）应在 24小时内作出响应，48小时内为客

户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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